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 在職/服務 證明書申請書

	姓    名
	
	於本校

所任職務
	

	任職本校

期   間:
	    年   月   日起 至 □    年   月   日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現仍在職

	為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擬請申請   □在職   □服務   證明書         份

※已離職人員請併同檢附身分證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（如離職證明或代課通知書等），俾利辦理開立證明書作業。

	申  請  人
	（請簽章）

	身分證統號
	
	出生日期
	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聯絡地址
	

	聯絡電話
	

	電子信箱
	

	 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 

	人 事 室


	(奉准後轉發申請人證明書如附稿。
(其他：

	校   長
	


備註：因涉個人資料保護，非現職人員申請者請並附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1份，正本查核後當場奉還，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及簽名（章），併本申請書存校備查。

申請人簽領及領收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